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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

消除的专项说明

大信备字[2026]第 12-00012 号

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贵公司、新研股份或公

司）2025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25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，合并及

母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26 年 4 月 28

日出具了大信审字[2026]第 12-0012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非

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（2025 年修订）》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 年修订）》等规定，我们就 2024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

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2024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内容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，贵公司2024年发生净亏损

31,856.79万元，且于2024年12月31日，贵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100,630.85万元，资

产负债率112.07%；到期未清偿的金融机构借款本金78,216.08万元。这些事项或情况，表明

存在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

审计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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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24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

2025年11月14日，新疆乌鲁木齐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乌鲁

木齐中院”）作出（2025）新01破申382号、（2025）新01破申381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

受理新研股份及子公司四川新航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新航钛”）相关重整申请。

2025年11月15日，乌鲁木齐中院作出（2025）新01破245号、（2025）新01破244号《决定

书》，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和新疆巨臣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管理人。

2025年12月29日，新研股份及四川新航钛向管理人提交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报告，管

理人出具了新研股份及四川新航钛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。2025年12月30日，北京国

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关于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》，

公司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。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贵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，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为

267,699.89万元，资产负债率32.21%，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

定性已经消除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贵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。

三、其他说明事项

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

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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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涉非

标准审计意见事项消除的专项说明（大信备字[2026]第 12-00012 号）》之签字盖章页）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中 国 ·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二○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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